
控制学院新闻稿件分级分类审稿办法（试行） 

（公示稿） 

 

为强化宣传责任意识，确保新闻内容质量，进一步提高学院新闻

发稿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学院

新闻稿件分级分类审稿办法。 

一、学院新闻稿件，根据重要程度分为三大类，即一般新闻稿、

重要新闻稿和重大新闻稿。 

（一）一般新闻稿：主要是指学院领导出席的院内常规活动报道；

学院常规新闻报道；学院一般学术活动、科研进展报道；学院各科室、

各研究所日常工作报道；各专业、各年级学生日常活动报道等。 

（二）重要新闻稿：主要是指全院性工作报道；学院党政领导出

席的重要院级活动报道；学院重大学术成果、典型人物宣传报道；院

外媒体、报刊对我院的新闻报道。 

（三）重大新闻稿：主要是指学院党政工作的重要决策、重要工

作、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的报道。 

二、学院新闻稿件实行分级分类审稿制，即分为二级审稿制、三

级审稿制。各级人员分级把关、逐级审批。终审人员对稿件拥有最终

编辑、审定和签发权。 

（一）一审 

稿件均由学院教职工提交，由稿件提交人担任一审。一审负责对

稿件标题、内容等进行基础校对，包括但不限于：有无错别字/多字/



漏字、语句是否通顺、图片内容和位置是否正确、单位名称是否正确、

人物姓名和职务是否准确等等。 

（二）一般新闻稿实行二级审稿制度 

机关科室、各研究所、党支部或课题组提交的新闻稿，由科室负

责人、研究所分管领导、党支部书记或课题组负责人担任二审。二审

对稿件及其图片的真实性、客观性、公开性负责，并出具审核意见。 

党政综合办公室收到稿件后，负责对稿件的语言文字、意识形态

等进行最终检查，并及时发布。 

（三）重要新闻稿、重大新闻稿实行三级审稿制度 

重要新闻稿、重大新闻稿须通过对应机关科室或研究所提交，由

分管科室领导或研究所分管领导担任二审，对稿件及其图片的真实

性、客观性、公开性负责，并出具审核意见。学院分管领导担任三审，

负责稿件内容的整体把关。 

党政综合办公室收到稿件后，负责对稿件的语言文字等进行再次

检查；分管宣传的领导负责稿件意识形态、正确导向的最终把关，确

定稿件的发布渠道和位置。事关全局的重大稿件，根据稿件内容的重

要性，由学院分管宣传的领导报送学院主要负责人审定。 

三、由党政综合办公室组织采写的稿件，按照上述对应类别进行

审稿。 

四、转载稿件按照上述对应类别进行审稿，须注明转载出处。 

五、同时发布微信公众号的稿件，发布前由公众号运营负责老师

进行再次检查。一般新闻稿确认无误后直接发布；重要新闻稿、重大



新闻稿，由首发平台报送学院分管宣传的领导审阅预览稿后发布，其

他公众号转载保持统一样式。 

六、由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组织采写或独立发布的稿件，根据

稿件内容的重要性，由具体运营团队、负责老师和学院分管宣传的领

导实行二级或三级审稿制。 

七、各级负责人须对报送新闻稿件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未经负责

人审核的稿件，不得报送学院发布。因各级负责人把关不严或审稿失

误，造成新闻宣传失实，产生不良影响的，后果由各报送单位自行负

责。 

八、本办法由浙江大学控制学院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可双面打印，后附示例流程参考）  

控制学院新闻稿件审核表 

稿件名称  

报送科室/研究所  

文字作者  图片作者  

稿件类别 □一般新闻稿   □重要新闻稿   □重大新闻稿 

一审意见 已对稿件标题、内容等作基础校对。 

如有转载，已注明出处。 

                一审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审意见 已确认发布内容可公开，无涉敏、无涉密信息。 

二审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审意见 

 

 

 

三审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签发平台 

（宣传口填写） 

□院网   □推送校网   □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控小制微信公众号    □校友微信公众号 

□其他： 

备注  



科研科 综合办 

示例流程： 

1.教工党支部/机关科室常规活动报道（一般新闻稿） 

 

 

 

2.一般学术活动、科研进展报道（一般新闻稿） 

 

 

 

3.重大学术成果报道（重要新闻稿） 

 

 

 

4.重要、重大活动报道（重要、重大新闻稿） 

 

 

 

注：稿件均由学院教职工提交。 

稿件提交人 

一审 

课题组负责人 

二审 

 

党政综合办 

最终检查 

 

成果负责人 

一审 

学院分管科研领导 

二审 

提交党政综合办 

学院分管宣传领导 

三审 

 

活动负责人 

一审 

 

科室/研究所 

分管领导二审 

学院分管领导 

三审 

 

宣传委员一审/ 

稿件提交人一审 

支部书记二审/ 

科室负责人二审 

党政综合办 

最终检查 

 




